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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红十字会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人道项目管理，加强项目执行能力，

进一步提高人道救助工作水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参

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江苏

省红十字会项目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项目是指市红十字会接受的社

会捐赠（包括人道救助基金安排使用部分）支持各级红

十字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实施的人道项目。

第三条 项目要以满足群众人道需求作为切入点和

出发点，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二章 项目申报

第四条 按照“基层欢迎、群众满意、红会能为”的原

则，受理项目申报。

第五条 项目应面向社区、面向基层，注重可持续发

展。各类项目应围绕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等工作开展。

第六条 市红十字会建立项目库，有条件的县级红十

字会可设立项目库，为项目推介、筹资和管理服务。

第三章 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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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项目实施应指定部门和指定专人负责，并尽

量保持项目执行团队相对稳定。

第八条 项目实施遵循分级管理的原则。市红十字会

指导所属县级红十字会实施项目，并具体负责实施本级

项目和项目结项等工作；县级红十字会负责项目执行并

撰写项目报告等。

第九条 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动员社会各类人道资源

为项目服务，组织项目地区人员、受益群众或红十字志

愿者参与项目的策划、监督与实施，推动项目管理工作

的民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第十条 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同项目涉及的有关部门

和其他单位、项目社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第十一条 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做好与捐赠人联络与

沟通，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尊重和信任，建设性地解

决问题。

第四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项目资金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市红

十字会按照本级制定的财务管理办法执行，县级红十字

会按照当地相关的财务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项目资金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进行管理，

按其类别设置明细账，保证项目资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第十四条 项目资金包括项目经费和项目支持费。项

目经费是指项目本身所需经费，主要包括救助发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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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经费、开展活动经费等；项目支持费是指在项

目管理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资料费、通

讯费、差旅费、评估检查费、交通费、误餐费等。项目

资金不得用于支付机构及红十字会在编人员费用。

第十五条 项目支持费按照相关规定和捐赠人意愿

进行核算，据实列支。单独核算的，进行项目明细核算；

包干使用的，纳入项目统一核算。

第十六条 项目资金按照规定的范围严格使用。执行

过程中如发生项目终止、撤销、变更、追加的，按照规

定程序报批后方可继续执行或终止。项目终止的，其经

费应及时退回或上交。

第十七条 项目工作人员出差的差旅费标准按照各

地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项目评估

第十八条 项目督导与评估应当制定计划，选定具有

项目管理经验人员开展实地督导与评估工作，保证项目

质量。

第十九条 项目督导评估应当以项目书的内容为主，

如目标、时间进度、活动安排及衡量指标、经费收支情

况等，发现问题应及时沟通解决。

第二十条 市红十字会根据项目目标、活动内容、资

金预算和项目执行效果组织绩效评估。

第六章 项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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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项目报告应当以项目书内容为依据，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项目执行情况和财务收支状况。

项目实施完成后应及时写出项目报告。

第二十二条 项目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收集整理项目

报告并向捐赠人反馈情况。不能按时提交报告交的，应

当提前说明原因，以便及时向捐赠人通报。

第二十三条 项目档案是项目执行的实证，应当妥善

保管，包括项目书、备忘录、会谈记录、电话记录、请

示、批示、项目报告、督导与评估报告、采购合同及报

价、招标资料、新闻报道、图片、照片和视频资料等。

第七章 项目物资采购

第二十四条 项目书中涉及物资采购的，按照政府采

购相关规定执行；捐赠人意愿有具体约定的，从约定执

行。

第二十五条 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妥善保存项目物资

采购相关公示、公告、合同、票据等采购文件资料。

第二十六条 各级红十字会在实施项目过程中添置

的固定资产，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八章 项目监督与风险防控

第二十七条 项目实施与管理应自觉接受上级有关

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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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各级项目实施单位和管理部门应严格

规范实施和管理项目，防范风险发生。特别是项目经费

预算与使用、项目物资采购与分发等环节。

第二十九条 公开透明做好项目宣传，增进社会公众

信任。联系财务、审计部门指导经费使用，把好经费收

支关。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红十字会负责解释。具体工作

由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承担。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